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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经院发〔2024〕3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 

教学竞赛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修订后的《湖北经济学院教学竞赛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审

定，现予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原《湖北经济学院教学竞赛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经院发〔2022〕2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湖北经济学院           

2024 年 6 月 13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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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教学竞赛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

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4 号），提升教师教学水

平与教学质量，提高以赛促教质量，激励广大教师教书育人，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教学竞赛的范围与级别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的教师教学竞赛项目指由国家、省（部）

等有关部门主办，经学校同意并由学校有关单位（部门）组织

参加的教师教学竞赛。 

第三条  教师教学竞赛实施分级分类管理。根据教学竞赛

的主办单位、举办规模、比赛性质、知名度和影响力等因素，

将教师教学竞赛项目分为 A 类竞赛、B 类竞赛、C 类竞赛三个

类别： 

（一）A 类竞赛：中华全国总工会、教育部联合主办的“全

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”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、中国高

等教育学会主办的“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”，由“中华

人民共和国教育部”颁发获奖证书进行表彰的教师教学竞赛。

本条目所包含竞赛均指该竞赛最终环节比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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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B 类竞赛：全省或跨省区域内举办的 A 类教学竞赛

分区赛，教育部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、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

（授权）主办且纳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年度高校教师教学竞赛

清单的教学类竞赛项目。本条目所包含竞赛均指该竞赛最终环

节比赛。 

（三）C 类竞赛：B 类竞赛最终比赛环节前一环节的比赛，

其他由学院申报并经学校审批通过的教学竞赛最终环节比赛，

由学校组织的面向全体教师的校内教学竞赛。 

第四条  对于影响力大、认可度高的教师教学竞赛，经学

校教学委员会审议，报学校审定后认定类别。 

第三章  教学竞赛的组织与实施 

第五条  教师教学竞赛实行校、院二级管理，学校负责发

布教学竞赛的目录和项目认定，二级学院负责具体落实教师的

报名及参赛工作，鼓励学院根据竞赛级别对参赛教师予以经费

支持。 

第六条  教师发展中心组织开展教师教学竞赛培训工作。 

第七条  每年年初，经学院申报、学校教学委员会审定通

过后，由教务处发布当年度教学竞赛目录，各学院需根据目录

组织教师参赛。 

第四章  教学竞赛成绩的认定与应用 

第八条  教学竞赛的成绩登记认定，一般以自然年度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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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登记认定时尚未取得获奖证书的，可以在下一年度予以补充

登记认定。 

第九条  每年年底各学院汇总当年教师教学比赛获奖情

况，并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、主办单位盖章的竞赛结果文件复

印件等材料，由教务处统一组织认定，对有异议的项目提请学

校教学委员会审议。 

（一）教学工作量积分认定。对于教师在教学竞赛中取得

的成绩，根据《湖北经济学院专任教师岗位考核办法》中奖励

类教学工作量积分标准，A 类、B 类、C 类教学竞赛分别对应

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教学竞赛进行积分认定。若同一赛事先后

获得不同级别奖项，或同一作品参加不同比赛获奖，按最高级

别予以认定；以团体名义获奖的，按团体进行认定。 

（二）学术成果认定。根据《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成果认定

办法》中相关规定，A 类、B 类、C 类教学竞赛分别对应国家

级、省级、校级教学竞赛进行成果认定。 

（三）教学荣誉申报。对于在教学竞赛中取得优秀成绩的

教师，学校将优先推荐参评各级各类教学名师、教学优秀奖。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教师发展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发

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湖北经济学院教学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鄂经院发〔2022〕2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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